
 

重要通知 

 

 請注意以下為有關轉口未經註冊的藥劑製品的進出口證申請安排的重要通知。 

 

 由 2016 年 7 月 1 日起，上述申請手續只接受經電子網上系統辦理(即藥物的進出口證申請及流向監察

系統(“PLAMMS”))，該日期後，本署將不接受以人手提交申請。 

 

 除了透過申請人的寫字樓電腦設施外，申請人亦可在九龍南昌街 382 號公共衞生檢測中心 3 樓藥物辦

公室的電腦櫃位登入 PLAMMS 申請進出口證。 

 

 本署已於 2015 年 6 月 26 日發信通知所有相關的進/出口商以上進出口證申請安排的改變。 

 

 如需更詳細資料，請致電 23198672 查詢或瀏覽藥物辦公室的網站 www.drugoffice.gov.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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